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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更要对法律有特别敬畏 
 

本报评论员  林琳 
 

    越是特殊时期，越考验着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否科学、完备，越检验着我们认知法律的

水平、遵守法律的意识、运用法律的能力，也越折射出我们的社会治理和依法治国的成色。 

    日前，国家卫健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要求依法严惩疫情期间七类涉医违法犯罪；

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为疫情

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同时，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非常之法”。 

    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下，上述通知和做法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即用法治的方式方

法，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医疗机构的秩序，规范各方主体的行为，进而提高疫情防控的质量和

效率。 

    事实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法治的力量一直“在线”——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非法交易，严厉打击哄抬基本民生商品价格，严肃查处假冒伪劣口罩和防护用品，对刻意隐

瞒病情和旅行史的人立案侦查，对防控疫情不力的公职人员进行问责，等等。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手段，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规范，理应在这场疫情防控战役中

发挥重要作用。法治护航疫情防控的过程也是对法治进行普及、重申和明晰的过程，并且因为疫

情的存在、因为特殊时期，人们更需要对相关法律和规定有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有更多的关注

和敬畏。 

    首先，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有些法律和规定跟人们平时的理解和认知可能有所不同。比如，

关于隐瞒病情。通常，患者的病情是其隐私，其有权不对他人透露，医生甚至有为其保密的义务，

但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隐瞒病情是不被允许的，明知自己携带或者很可能携带传染病病原体，

还到处与人密切接触，不跟医生说实话，以至于疾病传播，危害公共安全，是触犯刑律的，而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罚最高可至死刑。再如，向医生吐口水、撕扯其防护服，一般情况

下，类似行为如果没造成严重后果，不会面临多大的处罚，赔礼道歉也就罢了，但在传染病防控、

飞沫传播病毒的背景下，这种行为实际上意味着对病毒的恶意、刻意传播，对医务工作者的故意

伤害。如果医护人员因此被感染了，很可能还会殃及其他人员，甚至造成医院内部集体感染，所

以本质上这同样是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其次，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有些行为会更显恶劣，进而要面临更严重甚至是顶格的处罚。

比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的防护用品，截留、侵吞、挪用疫情防控款物，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非

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等等。这些行为若发生在平时，法律后果是相对

固定的，而在疫情之下，这些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防控的质量和效果。疫情当前，十几亿人

都在奋力抵抗病毒，偏有人站在病毒一边，帮倒忙，自然会被依法从重处罚。 

    再有，即便是防控形势严峻，也要注意保护患者的正当权益，更不能忽视更大范围的公众的

权益。比如，就像网信办要求的，要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因为疫情防控所掌握的个人信

息，如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

不得公开，非法收集、违规公开将面临法律制裁；对公众而言，相关部门准确、及时、权威、全

面的信息公开，是满足其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保障；个别地方随意阻止租户、业主进出，则涉

嫌侵犯其居住权和物权⋯⋯为配合疫情防控、共克时艰，公众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相关部门和

单位也不可以为所欲为、简单粗暴，要在充分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展开工作，最大限度地赢得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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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配合。 

    越是特殊时期，越考验着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否科学、完备，越检验着我们认知法律的

水平、遵守法律的意识、运用法律的能力，也越折射出我们的社会治理和依法治国的成色。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

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相信在法治的护航下，疫情防控工作会更顺利、高效地开展，防控的质

量和效率会进一步提升。 


